关于取消驾驶员复驾培训费的通知（珠价[2002]2号）

废止说明：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该项目不属于政府定价项目。

驾驶员复驾培训费，原属于政府定价项目，根据《广东省定价目录（2018年版）》该项目目前已不再目录清单中，应予以废止，同时该份文件原属于一般性文件，不适合纳入规范性文件管理。

